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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体论转向知识论: 方以智哲学新论

沈顺福

摘 要 在实体论上，方以智接受了传统理学的立场，认为世界不仅理气辨为二分，且统

为一体。这便是实体的真谛。方以智用“三以”来概括实体，认为实体分为“可以”“何以”以及
“所以”。“可以”对应气世界，“何以”对应理世界，“所以”对应理气合一的实体。在此基础上，
方以智更关注对原因的追问，并提出“公因反因说”。理、气之间既是相对立的“反因”，又是关联
的“相因”，合起来便是“公因”。方以智进一步将其“因论”发展为范畴说，认为反因和公因的分
别又是反因，合一则是公因，从而形成了一种近似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即矛盾对立之统一。这
表明方以智哲学关注的重心从传统实体论转向关注思维方式的知识论上，并成为其哲学的新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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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以智全书》第 1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345页。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学术界曾经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过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常常局限于传统的世界观即实体论的视角，并将其体系概括为
气本论、理本论或心本论等。这些结论固然有些道理，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些传统角度考察方以智的
哲学思想，我们可能会发现，方以智的哲学，与传统心学相比较，几乎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性仅仅体
现了方以智对传统观念的继承，却鲜见其创新处。失去了创新点，我们便无法准确评价方以智哲学
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 区别于传统哲学家聚焦于性、心、理、气等的实体论视角，方以智关心的核
心问题乃是知识论，或者说，对思维方式的关注成为方以智哲学的主题。

一、“太无”与理气不二

作为一名批判性思想家，方以智首先指出了传统理学的问题，即，“先儒止曰人心即太虚，愚谓
太虚非空阔之太虚。凡天地间有形有声、一木一石，皆太虚也，以无实而非虚、无虚而非实也。苟非
彻见自心，安能信此心之即天地万物乎?”①先儒认为太虚之理是万物之本。对此，方以智表示，此言
不当。方以智接受了传统气质生存论，以为万物生于气，表现为欲、象、事等，欲、象、事等不仅体现
了人的生生不息，而且变化不定。这个变化不定的生存进程根据于理，且此理在于人心，心才是万
物生存的终极性根据。气指向形而下的存在世界，是万物生息的动力，而形而上的理或心则是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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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主导了气质生存的性质。方以智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的辩证并存
共同构成了生存的基础。方以智把这种辩证基础叫作“太虚”。此太虚并非佛教之空虚，亦非理学
之超绝本体。它是超越的天理与实在的气质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才是万物存在的真正本源或
基础。
根据上述实体论，方以智把旧有的、表示本原的“太极”称为“太无”。方以智曰: “孔子辟天荒

而创其号曰太极。太极者，犹言太无也。太无者，言不落有无也。后天卦爻已布，是曰有极; 先天卦
爻未阐，是曰无极。二极相待，而绝待之太极，是曰中天。”①太无或太极，不落有与无、兼形而上者与
形而下者，是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物体相统一的超越性存在。“太无”是形而上之无与形而下
之有的统一体即实体。方以智从其擅长的文字学出发，指出: “古文‘无’从‘天’，象氣也。古文
‘氣’作‘ ’，亦作‘炁’，从‘无’‘火’。”②“无”字表示气的活动。“气”，从日常经验来看，是无形体
的存在，而从本体存在的角度来看，它又是真实的存在。这便是存在的实体。实体即理气合一之
体，区别于纯粹的本体。它又叫“生生”与“阿阿”。所谓“生生”，前一个生字指形而上的存在，后一
个生字指形而下的存在。“生生”即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体。“阿阿”中的“阿”字，方以智曰:“西
方字母，阿或兼遏，固已明矣。”③“阿”大约指西文或梵文中的第一个字母。“阿阿”便是阿、遏并称。
存在是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兼备的存在体。其中形而下者为有，而形而上者为无。“太无”即兼备
有无的实体。
“太无”即实体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包含着形而上之性。方以智曰:“表相者多言其不得不然，而
破者专取所以然以破其执; 贯性相者则明其所以然，而安其不得不然，所以然即在不得不然中。”④表
相即显现的气质之象，性则是所以然之理。它表现在气质性的好恶活动中。方以智曰: “性与善非
二也，犹乎理也: 於穆不已，无声无臭，未发之中，称之为善可也; 无者善之长，曰明善，曰止至善，皆

性也。”⑤性理离不开善良的气质活动，即合理之气的生生不息，无不为善。其中的性便是其本体。
“言本体者，犹言本色也。”⑥性确保了气质活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方以智借用朱子学的理一分殊论，将性分为两类，即“公性”和“独性”:“公性则无始之性，独性

则水火草木与人物各得之性也。”⑦人有两种性，即公性和独性。所谓公性，即公共的天理，万物与人
共同分有的天理。而独性专指独得的气质之性。“气分阴阳则二其性，分五行则五其性。人物灵蠢
各殊，是曰独性，而公性则一也。”⑧公性即天理，独性即专属之性如人性便是人类的独性。从万物一
体的角度来看，人和万物又共有共同的天理。这便是公性在独性中。“质论人之独性，原是无所不
学则无所不能之性，而公性即和其中。”⑨公性是超越的天理，而独性则是专属之性。不同的类别便
有不同的属性。其中，最高级之类性便是公性，次级类别之性便是独性。这种公性和独性的关系基
本延续了传统理学的理一分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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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绝对之性或理，方以智又称之为心。方以智曰:“则偏满者性，即遍满者心。”①心不仅有超
越的性为其心体，而且表现为气质之情。其中，心体便是形而上之性。这种形而上之性与气质之心
合起来，形成了统一之心，即“心兼形、神，性则虚而偏满矣。……邈邈言之，则可曰太极，可曰太一，
可曰太无，……以其无所不生，则谓之为心; 以其无所不主，则谓之为天”②。心不仅有形而上之性，
而且本身便是气质之物。这种存在体可以称之为太无，也可以称之为神气、太一等。它是一个超越
性存在，兼备形而上之本体和形而下之气质，因而其自身便获得了超越。故方以智曰: “即天也，即
性也，即命也，即心也。”③天、命、心及性是统一的。这种以心言性观便是典型的心学立场。这种心
学立场体现出方以智继承了传统的心学实体论。

二、“三以说”与超越性存在

太无说所代表的实体论是方以智借助佛学的思辨理论对宋明理学的实体世界观进行改造和完
善的结果。这种实体论具体体现为“三以说”。方以智曰:“吾因是而提所以、何以、可以之说。”方以
智分别揭示“三以”来源: “荀子曰: ‘可以而不可使，执途之人皆禹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
禹。’”“可以”概念来源于荀子。“孔子曰:‘视其所以。’”“所以”概念来源于孔子。“佛曰:‘所以
者何?’又曰:‘何以故?’”“何以”概念受到了佛教的启发④。方以智借助“所以”“可以”和“何以”等
三个概念分析了实体的结构。所谓“可以”，方以智曰:“‘可以’即俗谛之缘因。”⑤“可以”类似于缘
因，如气质之象、事、欲等。这种现实的“可以”强调现实性，可以被用作工具。因此，“可以”指现实
的、可以实现的东西，比如人人可以为尧舜。“可以均者，有藏无之费均也。”⑥可以之均指费之均。
费即可以知晓的现实存在，即“可以”者有痕迹。方以智曰:“迹迹者泥，不泥则迹亦神矣。”⑦“可以”
具有可以识别的痕迹，并因此而可以被效仿。“可以”具有可认知性。也正因为这种现实性，“可以”
者有用，如“六经”“五灯”等经典。方以智曰:“故圣人藏‘何言’于‘行生’，寓‘罕言’于‘雅言’，可
以化人，可以养人，可以深造。……以言设施，设施大哉!”⑧能够被经验的“可以”者，如经典等能够
成为人们的学习对象从而教化或感化民众，这便是“可以”者之用。用即功用、功能等，具有现实功
能。“可以”类似于现象即广义的规范，为现实的、可以被利用的东西。
与现实的“可以”相对应的“何以”，顾名思义，便是对其的追问:“‘何以’即真谛之了因。”⑨“何

以”即理、无极，近似于天台宗的了因、真谛。真谛或无极即超越于现实经验的存在。何以之问是对
真谛的追求。“何以有生? 何以生心? 其始生魄，其阳曰魂。气生血肉而有清浊，气息心灵而有性
情。本一气耳，缘气生‘生’; 所以为气，呼之曰‘心’。”�10为什么有生存? 为什么有心? 什么才是存
在的本源? 这类追问，不仅有现实的、经验的疑惑，而且直接指向形而上的本原即心。方以智曰:
“心本无法，信法不如信心。自信实难，必先信法; 能信可法之法，乃能疑法何以为法之法; 能疑法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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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法，则可以自信本无一法之心，而随我立法。”①法本是虚幻的假有，其真正的根据是作为理的
心。信法不如信心，这便是随我立法的缘由。何以的追问直接通向形而上的性体，其表现便是作为
法则的理。这种法则之理便是“必然的法则”②。这种形而上的理世界，在佛教看来，并非完美而至
善。这便是“理障”:“执事事障，执理理障，执无事无理者尤障。无相不碍相，相即无相。有尘可恶
者，依然背觉合尘者也。”③执理会产生理障。理的世界依然需要被超越。这便是超越的第二个
阶段。
对超越之理的超越直接将人带回现实即日用中，从而回到实体即“实然”④的世界。方以智将

其概括为“所以”:“‘所以’即中谛之正因，太极不落问答无学之学也。”⑤“所以”如天台宗的正因，
是真正的存在实体如太无等。“所以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而与天地万物烟煴不分者也。”⑥

生物在气化，气化有天理，“所以”即理气二者的结合与圆融。“所以为均者，不落有无之公均也。”⑦

“所以”既不只是现实的气质之有，也不是彻底的超越之无，而是不落有无。其中，有即世俗的、现实
的存在，无指超验的理的世界。“所以”不仅有世俗的、现实的、经验的存在( 类似于现代哲学的现象
界) ，而且也包含形而上的存在即理。这便是真正的实体世界。“所以”是实体世界或真正的存在。
方以智曰:“既生以后，则‘所以者’即在官骸一切中，犹一画后，太极即在七十二、六十四中也。”⑧

“所以”即世界万物的真实存在。它既可以因为理而先于天地万物，又可以由于物而后于天地万物。
“所以”贯通虚空的理与现实的物。这种贯通便是无二。“无二分无断、无别，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有、无二无，无二亦灭，特玄其语耳。”⑨“所以”即贯通有无的中道法界。它不仅避免了传统理学重
理的倾向，也摆脱了世俗的偏气的负荷，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三以说”分别从三个视角揭示了实体的性质。其中“何以”揭示了实体的形而上的本质，“可
以”揭示了实体的形而下的状态，而“所以”贯通二者，综合了两种认识，主张实体是二者的综合。比
如心，方以智曰: “今曰所以心，以常人皆呼肉心为心，故如此说。……则所以之心即在一切心
中。”�10方以智认为所以之心，既指常人所说的肉心，又指形而上的心体，如佛教的心体、王阳明的良
知等。心兼备气质与性理。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有与无、真与假、理与事、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是不
同的，因而有分别。同时，它们又是兼容的。这便是“一也。知此即知天统天地、阳统阴阳、善统善
恶、清统清浊、无统有无之故矣”�11。这种“所以”兼统善恶、圆融一体。方以智曰:“自然岂非所以然
乎? ……形本气也，言‘气’而气有清浊，恐人执之，不如言‘虚’; 虚无所指，不如言‘理’; 理求其切
于人，则何如直言‘心宗’乎?”�12自然即所以然者，它不仅以气质为形，而且以理为本，并最终将生存
圆融于理气统一中。这种形而上的存在与形而下的气质之间的关系便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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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有无的“所以”即实体，最终实现了两次超越。其第一次超越是从有到无、从现实的事界走
向超越的理界或心界。这是对现实的超越。经历此番超越，人从气质的感性存在体升华为超感性
的道德人，即人类不再局限于感性、气质的情欲生存中，转而成为合“理”的生存者。对理的追求，让
人超凡而入圣。与此同时，方以智并不满足于对理的执着与迷信，以为这也是一种障碍或不足，故
而发起第二次超越，即对理世界的超越。对理世界的超越的最终结果是回到现实，从而实现与现实
生活的融合，最终成就实体。这便是方以智眼中的“所以然”。有学者称“所以然”者“是方以智哲
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①，不无道理。

三、因论与思维方式的转向

作为存在论的“三以说”立足于因论。因是一个来源于佛教的范畴。智顗曰:“如是因者，境生
真解为因，万善望果也。”②因即原因。比如心“如是因者，招果为因亦名为业，十法界业起自于心，
但使有心诸业具足，故名如是因也。”③心即因。所以华严宗曰:“尘是心缘，心为尘因; 因缘和合，幻
相方生。”④在心尘关系中，心是因、尘是缘，心尘合作而产生万法即现实。方以智吸收了佛学的因论
曰:“其应有几，几之始也，化因于变，变因于烂，烂因于破，破因于熟，熟因于专，专归于直。”⑤生存
的几种形态即化、变、烂、破、熟、专、直全部依赖于事物之间的因。修行工夫在于寻找原因，这便是
洞见。比如对心的追问，方以智曰:“心大于天地、一切因心生者，谓此所以然者也。”⑥万物存在皆
有原因。终极原因便是心，即心是万物生存或存在的原因。因是结果的原因、起因、缘由等，类似于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本。不过从因的角度追问根据，不同于传统的本源论。由于因具有超经验性，因
此它将这种追问提升为一种超经验的思辨活动。这种思辨的终极性根据的追问类似于亚里士多德
的四因说。因论将对事物的经验认识提升为一种思辨的知识论。
方以智将实体分为对立的两类，即现实的、形而下的气世界，以及超越的、形而上的理世界，这

两界之间不仅差异而对立，且相互依赖而成因。这种对立关系便是反因: 对立而相互为因。方以智
曰:“吾尝言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何其颠倒古今而臆说乎? 此非我之臆，天地之臆
也。”⑦世界万物不仅相互关联而相因，且相互对立，构成反因。具体地说，方以智曰:“因对待谓之
反因，无对待谓之大因。”⑧反因是对待之因。所谓对待，主要包括不同事物之间的对待，比如，“阳
清阴浊，至相反也。……人身之水、火交则生，不交则病，可不谓相因乎? ……静沉动浮，理自冰炭，
而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极必动，动极必静。”⑨现实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这些事物，相互之
间不仅不同，而且可能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存在状态相互依持，如动与静、生与死，甚至阴与阳
等。它们之间既有对立并成反因，又相互支持、形成相因。相因体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
反因则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或矛盾。如“昼夜、水火、生死……夫对待者，即相反者也”�10。宇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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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互对立而为因，如清浊、明暗、有无、男女等。这些相对待的对子，在方以智那里，既有属于形
而下者的关系项，如清浊、男女等，也有分别为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关系项，如有与无、理与气、真
与妄等，方以智似乎不作区别。这两类关系分别揭示了两类存在的性质。前者揭示了现实存在的
相对性，如生与死、清与浊、男与女等。这种关系或区别，主要作用于经验认识，即只有在这种差异
或区别中，认识才能成为现实。事实上，经验认识主要关注差异。其中包括反因，即在对方中认识
自己。“圣人体道尊德以立法，故名字之。一不住一，故用因二之一，以济民行; ……则所谓相反相
因者，相救相胜而相成也。”①通过对方而知晓自身，这便是举其半、用其余。我的存在不仅是我的自
身存在，而且还是差异中的他者的存在。他者的存在常常是自身存在的条件。
反因的另一类则是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之间的对待关系。方以智曰: “知有用之切切，而讵知

无用之切切乎? 射不能尽中，不中所以为中。……矢也、侯也、丰也、决也、鞲也，尤不可少也: 皆相
因，一有俱有者也，岂切切乎弓隈而一切弁髦之乎?”②有用与无用不仅相因，而且为反因。方以智
曰:“道之于艺也，内之于外也，顿之于渐也，体之于用也，有用之于无用也，皆相因，一有俱有者
也。”③有用与无用等，不仅对立而相反，且互为条件。这便是相反而相因。方以智曰:“我以十二折
半为炉，七十二为鞴，……东西互济，反因对治，而坐收无为之治，无我、无无我，圜三化四，不居一
名。”④我与无我便是反因，即二者对立而统一。这种异质事物的关系，是形而下的气质存在与形而
上的超越本体之间的关系。方以智曰: “小即大，彼即此，中即昃，生即不生，有即无有。开眼者，夜
半正明，天晓不露，当下知反因即正因矣。”⑤有与不有、生与无生，前者指形而下的气质世界，后者可
能指形而上的超越理世界，二者相互对立，形成反因。从哲学上来看，这种反因论其实是世界二元
论，即现象界( 气) 和本体界( 理) 相对待。“知与不知为反因，正用知时，其不可知者即在其中”⑥。
知与不知，前者限于经验世界，后者为超验世界，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是反因。
反因仅仅突出了有与无、真与假、理与气等两个不同存在界之间的分别。对于这种理气二分、

有无别离的二元世界理论，方以智并不满意。他进一步提出了公因说。公因之公，方以智解释曰:
“大人合并以为公。合并诸偏，偏亦不偏矣。”⑦公即公共、统一、一贯，公因即一贯之原因。方以智
曰:“行无事者必有事，即透彻交际之反因，而受用一贯之公因。”⑧所谓一贯，便是统一。所谓统一，
便是统一理气、真假、形而上存在与形而下存在。最后为“统”:“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
故曰真天统天地，真阳统阴阳，真一统万一，太无统有无，至善统善恶。”⑨这里的统即统一。统一的
对象或内容便是形而下的存在与形而上的存在本体，比如善恶相对的经验之善与无善无恶之本体，

二者的统一便是至善。这种统一，取消了对待，因而是无对待并因此而构成公因。“万法皆两端交
网，两端皆相反、皆相因，而公因贯乎其中。”�10统即兼、贯。原有形而上的存在与形而下的存在，属于
对立的两端，故而为反因。反因突出了二者之间的分别。公因则强调二者之间的贯通与统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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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顺福 从实体论转向知识论: 方以智哲学新论

贯通中，有因即无因:“抑知有因、无因之共因于大因乎? 抑知有因即无因，而后知天地人物之公因，
又何碍言无因之因乎?”①有因与无因、贯通为一因。这一因便是大因。
方以智曰:“无对待谓之大因。”②大因是无对待之公因，它包括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对立，也

包含二者之间的统一，并最终圆融为一。反因突出差异，公因强调圆融。方以智曰:“愚尝以无对待
之公因，在对待之反因中。本无顿渐，犹本无迷悟也。而即有迷悟，即有顿渐。顿渐即相反相因，此
一消息也。……统因果者，乃真圆也。”③公因主张真假、顿渐的无差别或统一。这种差别之统一，便
是一种圆融无碍。“幡幡乎，是大反因，是为公因，故明不落不离之宰，以理其形神道器之用。”④贯
通之中，有即无、理即气。或者说从公因的角度来看，万物不仅有理、有气、理气分别，而且二者之间
相即而无碍、圆融一体为太无。太无即不落有与无。“若知公因即反因，则一心有作，即是无为。到
得无为，不妨有作。”⑤公因即反因。在这种统一中，有与无获得了统一，无为即有为、真谛即俗谛、本
体即方便。而这一切全部建立在心上。
因论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准确地说，是一种范畴理

论，即反因与公因是一对范畴。借助于这些范畴，我们可以清晰地分别出实体及其结构与内涵。其
中，反因说揭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二元存在，而公因说则强调了理气圆融的存在。以反因和公因
为范畴，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然今所谓无对待之法，与所谓一切对待之法，亦相对反因者也，但
进一层耳。”⑥有对待之法是有与无，而无对待之法则有无统一。这两种之间，方以智认为，又构成了
一种反因，即有对待之法与无对待之法，相反构成了相因与反因的关系。方以智曰: “有无者，旋四
用半之反因也; 边不落者，明中之为公因也。……自天视之，不落两者与落两者乃大反因也; 充周洋
溢，无间无外。两即不两，而贯其中者，乃反因之公因也。”⑦既然有反因、有对立，便会有公因，即贯
通对立的公因: 有对待之法与无对待之法之间的再次贯通。“统者公因也，辨者反因也; 有统与辨反
因也，无统与辨公因也。”⑧反因突出对立( 辨) ，公因强调贯通。方以智曰:“阴分善恶，阳亦分善恶;
非有是非，是亦有是非。要其大端，惟先统后，谓无先后，故言太无以统善恶，而明至善以统有无，是
曰至诚，是曰公是。”⑨是之中有是非，善之中有善恶。这便是对是非、善恶的超越。这种超越的结果
便是公是。这种分析，在实体层面并无太多的价值，但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它构成了一种思维方
式。这种思维方式以超越的方式将我们的认识与思维无限地推进。这个思维方式分为“三个层
次”�10。不过，这三个层次，并非正、反、合这般简单。我们可以将方以智的思想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
提并论，但是绝不可以完全等同二者。

四、结论:从世界观转向知识论

方以智是一位贯通古今中西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在贯通传统儒释道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

7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方以智全书》第 1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335页。
《方以智全书》第 1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281页。
《方以智全书》第 3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53—54页。
《方以智全书》第 10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42页。
《方以智全书》第 3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47页。
《方以智全书》第 1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281页。
《方以智全书》第 1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81页。
《方以智全书》第 1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95页。
《方以智全书》第 1册，黄山书社 2019年版，第 282页。
蒋国保:《方以智与明清哲学》，黄山书社 2009年版，第 4页。



求 索 2024年第 1期

自己的心学体系。方以智曰:“是谓以禅激理学。……惟我独尊之弊，可以知白守黑之药柔之，是谓
以老救释。”①方以智阐述了自己的学术渊源，即理学、禅学和道家。因此，学术界通常将其称作贯通
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家。不过，总体上来说，方以智的哲学终归于儒家之心学。他的万有宗心、满心
而发、贯通天地的观点和陆王心学高度相似或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传统的
实体论的视角来认识方以智哲学思想，会失望地发现，在这些问题即追问世界的终极性本原等问题

上，方以智创新不多，他的思想或可说是传统心学的重复。
但方以智的关注点已经不在上述问题上，转而投向观察世界的方法上。这便是明清哲学的转

向。方以智提出了“三以说”“公因反因论”等。这些方法与其说是一种实体世界观，毋宁说是一种
观察世界的方法，属于知识论。方以智曾自豪地宣称: “以贤者所执之理责高者，高者不服; 以公因
反因之太极藏高者，高者庶心服乎? 心服亦口强。”②自己的公因与反因说才是真正的高见。对这种
因论，“学者能知天地间相反者相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者，几人哉!”③理解世界的关键在于以心论
为基础、以公因反因为方法。事实上，方以智的这一观点源自其父方孔炤:“证公因、发公愿者，由中
道行，定以此破颟顸。”④公因说乃是方门真传。方中通曰: “公因一也，反因二也。此方氏之易
学。”⑤公因反因说是方门秘方。“‘公因反因’说是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核心，他的《东西均》一书，主
要是对这一思想的阐述。”⑥这一立场不无道理。
和传统哲学注重形象思维不同的是，方以智甚至用符号来表达其世界观与知识论，这便是

“∴”:“圆∴ 三点，举一明三，即是两端用中，一以贯之。盖千万不出于奇偶之二者，而奇一偶二即参
两之原也。上一点为无对待、不落四句之太极，下二点为相对待、交轮太极之两仪。”⑦在西方数学
中，∴ 表示“所以”。这与方以智的“三以说”高度近似。事实上，∴ 学可以说是“三以说”与因论的
高度概括。这种表述本身完全超出了传统哲学形象思维，转而呈现为某种符号化哲学。这便是一
种典型的科学形式。这种理论方式和辩证法高度接近。“方以智不仅对哲学观念、范畴有所继承与
创新，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有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三为约法’、集大成等方法论上。”⑧方法论，哲学
上称之为知识论。事实上，印度哲学的知识论便是因明学。至此中国哲学，至少在方以智这里，成
功实现了转型，即从关注实体存在的世界观转向关注思维方式的知识论。方以智对学科的分类即
将人类的认识分为质测之学、宰理之学和通几之学，便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论探讨。事实上，与方以
智几乎同时的王夫之强调互为体用观。这种互为体用观，与其说是实体世界观，毋宁说是思维方
式。它同样验证了明清之际哲学从实体论向知识论的转向。

( 责任编校: 张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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